


（十）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
（十一）应收款项及客户
（十二）预付账款及客户
（十三）应付款项
（十四）预收帐款
（十五）工作总结

四、财务会计报告
（一）资产负债表
（二）业务活动表
（三）现金流量表

五、接受监督管理的情况
（一）年检年报情况
（二）评估情况
（三）行政处罚情况
（四）信用信息情况
（五）整改情况

六、履行信息公开义务情况

七、监事意见

八、业务主管单位审查意见

一、基本信息

基金会名称 北京市银杏公益基金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3110000348413973K

最近一次取得税收
优惠资格的年度和

批次
是否取得

取得优惠的时间及有效
期

批准文号

公益性捐赠税前
扣除资格

⊙是〇否 2023-05-23 京财税〔2023〕780号

非营利组织免税
资格

⊙是〇否 2020-09-25 京财税〔2020〕1979号

其他资格 〇是⊙否

宗旨 推动公益事业进步，促进社会和谐可持续发展

业务范围 支持优秀公益人才和组织发展，开展相关研究、培训、交流等活动。

是否登记或认定为
慈善组织

⊙是〇否
登 记
或 认
定 时

2016-12-06



间

是否取得
公开募捐资格

〇是⊙否
取 得
时间

成立时间 2015年 07月 20日
原始基
金数额

2000000元

业务主管单位 无

基金会住所 北京市东城区东中街 9号 1-3北一层 RA1M-N，Y-3室

电子邮箱 info@ginkgofoundation.org 传真 无

邮政编码 100027 网址
http://www.ginkgofoundati

on.org/
是否将诚信建设

载入章程
⊙是〇否

秘书长
姓名 固定电话

移动
电话

电子邮箱

张伯驹 010-64606481
zhangboju@ginkgofoundat

ion.org

年检年报工作联
系人

姓名 固定电话
移动
电话

电子邮箱

刘扬扬 010-64606481
liuyangyang@ginkgofounda

tion.org

社会组织
新闻发言人

姓名 固定电话
移动
电话

电子邮箱

张伯驹 010-64606481
zhangboju@ginkgofoundat

ion.org

理事长 杨丹

是
否
兼
任
其
他
组
织
法
定
代
表
人

否

会计师事务所名称 中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审计意
见类型

无保留意见

报告日期 2024-03-01
报告编
号

中通审字〔2024〕20号

说明：现任国家工作人员按照民函［2004］270 号规定执行。

LIU YANG
Highlight

LIU YANG
Highlight

LIU YANG
Highlight



二、机构建设情况

（一）理事会情况

本届理事会成立时间：2023-07-16

章程规定的理事会任期（4）年

是否按时换届： ⊙有 〇无

未按时换届原因：

（二）理事会召开情况
本年度共召开（6）次理事会
本基金会于 2023-02-09召开（二）届（十）次理事会议

出席理事名单：赵亦斓、彭艳妮、张伯驹、廖瑾、李聪亮、孙春苗、孙海燕、詹敏

未出席理事名单：王海光、吕朝

出席监事名单：陈一梅、张巍

未出席监事名单：无

会议决议：2023年 2月 9日，北京市银杏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银杏基金会”）第二
届理事会第十次全体会议以在线会议的形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加理事 10人，实参加 8
人，理事出席情况符合《北京市银杏公益基金会章程》第十四条“理事会会议须有 2/3以
上理事出席方能召开”的要求，理事会会议有效。会议由北京银杏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彭艳
妮主持，本次理事会决议如下：一、审议并通过了北京市银杏基金会 2022年度工作总结
及财务报告。与会理事及被委托人举手投票，10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二、审议
并通过了北京市银杏基金会 2023年度工作计划及财务预算。与会理事及被委托人举手投
票，10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三、审议并通过了成立了理事会换届工作小组，小
组成员：赵亦斓、彭艳妮、张伯驹。四、审议并通过了北京市银杏公益基金会财务管理细
则-报销管理规定的修订。

备注：无



本基金会于 2023-06-19召开（二）届（十一）次理事会议

出席理事名单：赵亦斓、彭艳妮、张伯驹、王海光、吕朝、廖瑾、李聪亮、孙春苗、孙海燕、

詹敏

未出席理事名单：无

出席监事名单：陈一梅、张巍

未出席监事名单：无

会议决议：2023年 6月 19日，北京市银杏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银杏基金会”）第二届理

事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以邮件会议的形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加理事 10人，实参加 10人，理

事出席情况符合《北京市银杏公益基金会章程》第十四条“理事会会议须有 2/3以上理事出席

方能召开”的要求，理事会会议有效。本次理事会决议如下： 一、审议并投票提名，赵亦斓、

彭艳妮、王海光、吕朝、李聪亮、张伯驹、廖瑾、李红、刘斌为第三届理事会成员。 二、提

名彭艳妮为第三届理事会理事长候选人，刘斌为副理事长候选人，张伯驹为秘书长候选人。

三、审议并通过《银杏基金会理事会换届工作流程》。

备注：无

本基金会于 2023-07-16召开（二）届（十二）次理事会议

出席理事名单：赵亦斓、彭艳妮、张伯驹、王海光、吕朝、廖瑾、李聪亮、孙春苗、孙海燕、

詹敏

未出席理事名单：无

出席监事名单：陈一梅、张巍

未出席监事名单：无

会议决议：第二届理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应出席会议理事 10 名，实出席 10 名，超过全体理事

人数的 2/3，会议有效。李聪亮理事因故未能出席本次会议，书面委托刘扬扬同志参加会议。

会议内容如下：（一）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张伯驹做第二届理事会工作报告，张伯驹做第二届

理事会财务情况报告。会议表决通过。（二）监事张巍宣读了监事意见。（三）秘书长张伯

驹对基金会新增规章制度（“新闻发言人制度”，“党建工作制度”）情况进行说明，会议审议通

过。（四）会议以无记名等额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理事会理事 9 名。 1. 会议表决

通过了《理事会选举办法》；2. 秘书长张伯驹 介绍新一届理事候选人产生程序、名单和简历；

3. 会议提名并通过秘书处工作人员：肖莉为监票人，确定秘书处工作人员：朱家荃为计票人；

4. 会议发出选票 10 张，收回选票 10 张，有效票 10 张，无效票 0 张，选举有效。 5. 根
据选举办法，赵亦斓、彭艳妮、张伯驹、王海光、吕朝、李聪亮、廖瑾、李红，刘斌同志，得

赞成票数超过全体理事人数的 2/3，当选为新一届理事。 6. 会议同时宣布了新一届监事人选

为陈一梅、朱健刚 。

备注：无



本基金会于 2023-07-16召开（三）届（一）次理事会议

出席理事名单：赵亦斓、彭艳妮、刘斌、张伯驹、王海光、吕朝、李聪亮、廖瑾、李红

未出席理事名单：无

出席监事名单：陈一梅、朱健刚

未出席监事名单：无

会议决议：第三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应到会理事 9 名，实到会理事 9 名，超过全体理 事人

数的 2/3，会议有效。李聪亮理事因故未能出席本次会议，书面委托刘扬扬同志参加会议。会

议内容如下： （一）会议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等额选举产生理事长 1 名，副理事长 1 名，

秘书长 1 名。1. 会议表决通过了《基金会第三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办法》；2. 张伯驹 介

绍负责人候选人产生的程序、名单和简历；3. 会议提名并通过 秘书处工作人员：肖莉为监票

人，确定秘书处工作人员：朱家荃为计票人； 4. 会议发出选票 9 张，收回选票 9 张，有效

票 9 张，无效票 0 张，选举有效。 5.. 彭艳妮，刘斌，张伯驹 同志，得赞成票数超过全体

理事人数的 2/3。根据选举办法， 彭艳妮 同志当选为理事长、刘斌同志当选为副理事长、 张

伯驹 同志当选为秘书长。理事长 彭艳妮 同志为基金会法定代表人。

备注：无

本基金会于 2023-10-31召开（三）届（二）次理事会议

出席理事名单：赵亦斓、彭艳妮、刘斌、张伯驹、王海光、吕朝、李聪亮、廖瑾、李红

未出席理事名单：无

出席监事名单：陈一梅

未出席监事名单：朱健刚

会议决议：北京市银杏公益基金会第三届第 2次理事会于 2023年 10月 31日召开关于理事长

辞任，增选理事及 2023年度预算调整会议。本次会议应参加理事 9名，实际参加理事 9名，

理事赵亦斓因个人原因无法在现场参加本次理事会，特委托理事彭艳妮代表其进行会议相关的

选举、表决和签字。监事朱健刚因出差原因请假。会议以举手表决方式通过法定代表人的变更，

举手表决的情况：举手同意的 9人，举手不同意的 0人，弃权 0人。 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1.
会议审议通过了彭艳妮辞任北京市银杏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兼法定代表人的申请。2.会议审议通

过了新增杨丹为北京市银杏公益基金会第三届理事会理事。3.会议审议通过了北京市银杏公益

基金会 2023年度预算调整。

备注：无



本基金会于 2023-10-31召开（三）届（三）次理事会议

出席理事名单：赵亦斓、彭艳妮、杨丹、刘斌、张伯驹、王海光、吕朝、李聪亮、廖瑾、李红

未出席理事名单：无

出席监事名单：陈一梅

未出席监事名单：朱健刚

会议决议：北京市银杏公益基金会第三届第 3次理事会于 2023年 10月 31日召开关于法定代

表人变更的会议。本次会议应参加理事 10名，实际参加理事 10名，理事赵亦斓因个人原因无

法在现场参加本次理事会，特委托理事彭艳妮代表其进行会议相关的选举、表决和签字。监事

朱健刚因出差原因请假。会议以举手表决方式通过法定代表人的变更，举手表决的情况：举手

同意的 10人，举手不同意的 0人，弃权 0人。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1、会议审议通过了法定

代表人彭艳妮的离任审计报告。 2、同意理事杨丹任理事长职务、法定代表人由彭艳妮变更为

杨丹。

备注：无

（三）理事会成员情况
序号 姓

名
性别 身

份
证
号
码

理事会
职务

工
作
单
位
及
职
务

是否
专职

政
治
面
貌

本
年
度
在
基
金
会
领
取
的
报
酬
和
补
贴
(人
民
币
元)

领取
报酬
和补
贴事
由

是 否
为 党
政 机
关、国
有 企
业 单
位 现
职 或
退
（离）
休 干
部

是 否
办 理
兼 职
审 批
手续

是 否
为 本
年 度
新增

是否在
登记管
理机关
备案

1 杨
丹

女 理事长 南
都
公
益
基
金
会

否 中
共
党
员

0 无 否 是 是

LIU YANG
Highlight



助
理
秘
书
长

2 刘
斌

男 副理事
长

心
和
公
益
基
金
会
秘
书
长

否 中
共
党
员

0 无 否 是 是

3 张
伯
驹

男 秘书长 北
京
市
银
杏
公
益
基
金
会
秘
书
长

是 中
共
党
员

担 任
秘 书
长 职
务

否 否 是

4 赵
亦
斓

女 理事 斯
坦
福
大
学
PA
CS
咨
询
委
员
会
成
员

否 群
众

0 无 否 否 是

5 彭
艳

女 理事 南
都

否 群
众

0 无 否 否 是

LIU YANG
Highlight

LIU YANG
Highlight

LIU YANG
Highlight

LIU YANG
Highlight

LIU YANG
Highlight

LIU YANG
Highlight



妮 公
益
基
金
会
秘
书
长、
理
事

6 王
海
光

男 理事 南
都
集
团
执
行
总
裁、
南
都
基
金
会
理
事

否 中
共
党
员

0 无 否 否 是

7 李
聪
亮

男 理事 凯
智
资
本
创
始
人

否 群
众

0 无 否 否 是

8 吕
朝

男 理事 上
海
浦
东
非
营
利
组
织
发
展
中

否 中
共
党
员

0 无 否 否 是

LIU YANG
Highlight

LIU YANG
Highlight

LIU YANG
Highlight

LIU YANG
Highlight



心
主
任

9 廖
瑾

女 理事 陕
西
纯
山
公
益
事
业
促
进
中
心
创
办
人、
理
事
长

否 群
众

0 无 否 否 是

10 李
红

女 理事 北
京
融
爱
融
乐
心
智
障
碍
者
家
庭
支
持
中
心
总
干
事

否 无
党
派
人
士

0 无 否 是 是

（四）监事（监事会）情况
序号 姓名 性 身份证号 工作单 政治 本年度在

基金会领
领取报
酬和补

是 否
为 党

是 否
办 理

是 否
为 本

是 否
在 登

LIU YANG
Highlight

LIU YANG
Highlight



别 码 位及职
务）

面貌 取的报酬
和补贴(人
民币元)

贴事由 政 机
关、国
有 企
业 单
位 现
职 或
退
（离）
休 干
部

兼 职
审 批
手续

年 度
新增

记 管
理 机
关 备
案

1 陈一
梅

女 万科公
益基金
会执行
理事、
沃启公
益基金
会副理
事长

中共
党员

0 无 否 否 是

2 朱健
刚

男 南开大
学周恩
来政府
管理学
院社会
学系教
授

中共
党员

0 无 否 是 是

说明：理事、监事工作单位职务指理事、监事现工作单位及职务，离（退）休的填写原工
作单位及职务；无工作单位的填写“无”。

是否成立监事会：〇 有 ⊙ 无

（五）专职工作人员情况：
本机构共有（7）位专职工作人员情况
说明：请填写秘书长及以下工作人员情况，如理事、监事专职在基金会工作，也需填写。

姓名 性别 政治面貌 出生日期 学历
是否在基金
会领取薪酬

朱家荃 女 群众 硕士 是

肖莉 女 群众 本科 是

刘杏 女 群众 本科 是

仝欣怡 女 群众 本科 是

刘扬扬 女 群众 本科 是

LIU YANG
Highlight

LIU YANG
Highlight

LIU YANG
Highlight

LIU YANG
Highlight

LIU YANG
Highlight

LIU YANG
Highlight

LIU YANG
Highlight



李豪丹 女 中共党员 硕士 是

张伯驹 男 中共党员 硕士 是

工作人员管理

人事管理制度 ⊙ 有 〇 无
专职工作人员
签订聘用合同

人数
7

专职工作人员
参加社会保险

人数

失业保险 7 养老保险 7
医疗
保险

7

工伤保险 7 生育保险 7

财务和资产管理

人民币开户银
行及账号（列
出全部账号）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东三环支行
110917916610306

外币开户银行
及账号（列出
全部账号）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东三环支行
110917916632601

财政登记 ⊙ 有 〇 无 税务登记 ⊙登记〇未登记

□ 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 ☑ 捐赠收据 □ 税务发

票 □ 其他

使用票据种类

财会人员
姓名 岗位 专业技术资格

肖莉
财务合规
总监

注册会计师

、党组织建设情况

社会组织党员信息

党员总数 6
党员中
专职人员

2人
党员中

非专职人员
4人

姓名
性
别

民
族

出生
日期

学历
党组织建设

情况
党员类
别

加入党
组织日
期

转为正
式党员
日期

党组织关系所在支部

张伯
驹

男
汉
族

硕士
研究

秘书长
正式党
员

2004-0
9-15

2005-0
7-10

北京市海淀区香山街道
第一居委会党支部

LIU YANG
Highlight

LIU YANG
Highlight

LIU YANG
Highlight



社会组织党组织信息

是否建立党组织 ☑是□否

党组织类型
流动党员党支部（功能性
党组织）

未建立党组织原因

党组织名称
北京市社会服务领域基金
会第二联合党委流动党员

第三联合党支部
隶属的上级党组织名称

市行业协会商会综合党
委

党建组织负责人 张伯驹
社会组织内

职务
秘书长 联系电话

如未建立党组织，是否
被派驻党建指导员

□有□无 党建指导员 联系电话

群团工作情况
从业人员情况

28 周岁至
35周岁团员

人数
0

少数民族
人数

0

民主党派人
数

0 女性人数 0

组织建设情况 □工会□共青团组织□妇联

社会组织党组织党建活动开展情况

是否按要求开展活动 ☑是□否

党建活动阵地 ☑有□无
党建活动经费

保障

□上级拨付□管理费用列支

☑自筹□其它

生

李豪
丹

女
汉
族

硕士
研究
生

一般工作人
员

正式党
员

2020-0
1-10

2022-0
5-25

北京城市学院一研党究
支生部

王海
光

男
汉
族

本科 理事/监事
正式党
员

1983-0
4-02

1984-0
4-01

吕朝 男
汉
族

硕士
研究
生

理事/监事
正式党
员

1990-0
7-01

1991-0
7-01

中共上海浦东非营利组
织发展中心支部委员会

刘斌 男
汉
族

硕士
研究
生

副会长/副
理事长

正式党
员

2006-0
5-01

2007-0
5-01

心和公益基金会党支部

杨丹 女
汉
族

硕士
研究
生

会长/理事
长

正式党
员

2005-1
2-01

2006-1
2-01

南都公益基金会党支部

南都公益基金会党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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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教育管理、组织生
活和规范化建设情况

银杏基金会自2022年5月加入市行业协会综合党委社服领域第二联合党委第三
流动党支部后积极参加党委活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认真落实联合党委的学习要求，始终把党员教育管理、组织生活和规
范化建设工作摆在重要位置，不断提高党员教育工作科学化规范化水平，(1)组
织生活。依托“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组织党员进行学习交流，汇报思想，
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不断强化党员意识、增强观念、提高修养。(2)个人自学。
根据自身实际和工作需要制定学习计划，利用业余时间自主选择学习内容和方
式，认真开展自学。(3)实践锻炼。引导党员在日常工作中总结经验、研究问题、
解决困难、指导工作,向群众学习、向实践学习。

按照上级党组织要求
落实工作任务情况

银杏基金会作为书记单位，坚持带头学习，强化党建引领，认真按照联合党委
要求落实各项工作任务，积极参加上级党组织开展的各项主题培训等，推进党
员学习教育常态化，同时，组织党员参与、协助党委活动的筹备和组织工作，
并认真学习培训内容；积极组织党员报名参加综合党委、联合党委开展的活动。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组织支部党员及非党员同志观看习近平总
书记在中共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所做的报告，围绕二十大报告，新
党章等组织开展心得体会分享的集中学习。

党组织发挥作用情况

银杏基金会作为书记单位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
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作为根本政治任务，真正学懂弄通做实，始终用党的创新理论最新成果武装
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坚持党建与业务工作同谋划、同安排、同落实，
通盘考虑各方面情况，做到党建与业务工作统筹兼顾、一体推进。用业务发展
成效来检验党建工作成效，实现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同向聚合、深度融合。

填表说明：

1.社会组织党员信息

已建立党组织的，党员总数=社会组织党组织中的党员数量；

未建立党组织的，党员总数=专职党员+非专职党员。专职党员指工资、社保等人事关系属于社

会组织的党员；非专党员指人事关系不属于社会组织但全职从事社会组织工作的党员，或者理

事会、监事会等机构中的党员；

党员详细信息列表需填写的党员信息行数应与党员总数相等。

2.社会组织党组织信息

已建立党组织的，请勾选党组织类型，请严格按照上级党委批复党组织成立红头文件，填写党

组织名称、上级党组织名称；

未建立党组织的社会组织，请勾选未建立党组织的原因，请按照实际情况填写党建指导员信息

和群团组织建设情况。

3.社会组织党组织党建活动开展情况

“党员教育管理、组织生活和规范化建设情况”请简述落实党章党规及相关规定的情况：“按

照上级党组织要求落实工作任务情况”请简述落实上级党委工作任务情况，党员组织关系属于

市行业协会商会综合党委系统的党支部，请填写党员属地化工作任务完成情况；

“党组织发挥作用情况”请简述党组织参与内部治理等发挥作用情况；

未建立党组织的社会组织无需填写此部分。

4.数据字典（数据项用“、”划分）：

性别：女、男



民族：汉族、少数民族

学历：专科及以下、本科、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

社会组织内职务：会长/理事长、副会长/副理事长、常务副会长/常务副理事长、秘书长、监事

长、主任/院长、所长、理事/监事、内设机构负责人、一般工作人员、其他

党员类别：预备党员、正式党员

未建党组织原因：有党员但未建立党组织、无党员、其他原因

党组织类型：党委、党总支部、党支部、党小组、流动党员党支部（功能性党组织）、其他

（七）人力资源情况

从

业

人

员

从业人员总数（9）人 专职（7 ）人 兼职（2） 人

男 女 负责人 工作人员 负责人
工作
人员

2人 7人

1人

6人

0人

2人
男 女 男 女

1人 0人
0
人

0
人

户

籍
京籍 3人 非京籍 6人

境外人
员

0人

学

历

结

构

博士及以上 0人
硕士（含
在职研
究生）

3人 本科 6人

大专 0人 中专 0人
高中及
以下

0人

职

称

结

构

高级
职称

0人

中
级
职
称

0人
初级职
称

0人 无职称 9人

其中：高级社工师 0 人 社工师 0 人
助理社
工师

2 人

年

龄
35 岁（含）及以下 5人

35 岁以
上-60 岁

4 人
60 岁以

上
0人



结

构

（含）

在

本

单

位

工

作

年

限

1 年以内（含）的 1 年至 3年（含）的 3年至 10年（含）的 10 年以上的

2 4 3 0

工

资

薪

酬

执行工资制度 自定岗位
年工
资总
额

专职人
员工资
总额

其他人
员工资
总额

负责人年工资标准

部 门
负 责
人 年
工 资
标准

工作人
员年工
资标准

从业人
员平均
年工资

社

会

保

障

签订劳动合同 7 人 参加社会保险 7 人

参加住房公积金

7

人

参加
补充
医疗
保险

9人

参加商
业保险

9人

志

愿

者

情

况

志愿者岗位数 1个 志愿者人数 16 人

志愿者服务人次数 16 人次 志愿服务时间
384 小时

填报说明：

从业人员总数 = 专职 + 兼职 = 男 + 女

从业人员总数 = 学历合计 = 年龄合计 = 职称合计(不含其中) = 在本单位工作年限合计

执行工资制度包括：1行政机关、2参照全额拨款事业单位、3参照差额拨款事业单位、4参照

自收自支事业单位、5自定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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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益事业/慈善活动支出和管理费用情况
（一）接受捐赠情况、大额捐赠收入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现金 非现金 合计

一、本年捐赠收入 9171250.28 0.00 9171250.28

（一）来自境内的捐赠 7914000.00 0.00 7914000.00

其中：来自境内自然人的
捐赠

102000.00 0 102000.00

来自境内法人或者其他组
织的捐赠

7812000.00 0 7812000.00

（二）来自境外的捐赠 1257250.28 0.00 1257250.28

其中：来自境外自然人的
捐赠

0 0 0.00

来自境外法人或者其他组
织的捐赠

1257250.28 0 1257250.28

来自境外非政府组织组织
的捐赠

0 0 0.00

二、接受非公益性捐赠情
况

（对捐赠人构成利益回报
条件的赠与或不符合公益

性目的赠与）

0 0 0.00

三、大额捐赠收入情况

捐赠人
本年捐赠额

用途
现金 非现金

南都公益基金会
7420000.00 0

用于支持 2023年度
北京市银杏公益基
金会机构发展

香港银杏基金会有限公司 1257250.28 0 用于社会创新项目

合计 8677250.28 0.00

说明：

来自境外非政府组织不包括境外非政府组织代表机构。

大额捐赠收入中的捐赠人是指本年度累计捐赠超过基金会当年捐赠收入 5%以上或者 500万以

上的捐赠单位或个人：

捐赠人如要求不公开姓名、名称的，可以其他代号代替，其他捐赠信息要公开。



项目 现金 非现金 合计 捐赠方 用途

境内大使馆捐
赠

0 0 0.00 无 无

境外非政府组
织境内代表机
构的捐赠

0 0 0.00 无 无

境外自然人、
法人或其他组
织的捐赠

1257250.

28
0 1257250.28

香港银杏基金会

有限公司
用于社会创新项目

境外非政府组
织的捐赠

0 0 0.00 无 无

2、慈善组织公开募捐备案情况
本年度共开展了（0）项公益慈善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1 是否在登记的民政部门进行了募捐方案备

案
是 否

募捐方案的活动名称
备案编号 备案时间

是否在异地开展募捐 是 否 开展异地募捐是
否向所在地民政
部门报送了募捐
方案

是 否

是否开展互联网募捐 是 否

开展互联网募捐请填写募
捐平台名称

未取得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数额

上年末净资产 10243490.28

本年度总支出 9434789.90

本年度用于慈善活动的支出 8997298.23

管理费用 436075.69

其他支出 1415.98

本年度慈善活动支出占上年末净资产的比例（占
前三年年末净资产平均数额的比例）

87.83%（本年）95.96%（前三年末净资
产）

本年度管理费用占总支出的比例 4.62%

说明：本表所称慈善活动、管理费用等应符合《慈善法》、《关于慈善组织开展慈善活动年度支出和管

理费用的规定》的规定。



（四）业务活动开展情况

1、本年度公益慈善项目开展情况

本年度共开展了（8）项公益慈善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项 目 名

称 ：

支持银杏伙伴个人成长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

捐：

〇 是 ⊙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

间：

本年度是否开展：
☑ 无 □ 评比表彰 □ 节会 □ 庆典 □ 论坛 □ 研讨 □

展会 □ 表彰活动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

计：

〇 是 ⊙ 否

项目本年度收

入：

人民币 1491699.69 元

项目本年度支

出：

人民币 1741759.28 元

项目来自公开

募捐的资金（物

资折价）收入：

人民币 0元

来自境外资金

捐赠收入：

人民币 315000 元

来自境外物资

捐赠收入：

人民币 0元

运作模式: 〇 资助 〇 运作 ⊙ 混合

服务对象:

□ 所有人 □ 儿童 □ 老人 □ 某类特殊人群 □ 少数族裔 □ 残疾人 □ 妇女 □

某种病种人群 ☑ 其他

服务领域:

〇 体育 〇 教育 〇 医疗卫生 〇 文化艺术 〇 社会服务 〇 科学研究 〇 生态环境

〇 灾害救助 〇 法律与公民权利 〇 政府倡导 〇 公益事业发展 〇 志愿服务 〇 扶

贫及社区发展 ⊙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 全国 □ 北京市 □ 天津市 □ 河北省 □ 黑龙江 □ 吉林省 □ 辽宁省

□ 内蒙古自治区 □ 山西省 □ 上海市 □ 江苏省 □ 浙江省 □ 湖北省 □ 河南省



□ 山东省 □ 江西省 □ 福建省 □ 湖南省 □ 广东省 □ 广西壮族自治区 □ 云南

省 □ 贵州省 □ 四川省 □ 重庆市 □ 海南省 □ 西藏自治区 □ 陕西省 □ 甘肃省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 青海省 □ 宁夏回族自治区 □ 安徽省 □

本年度是

否参与首

都社会治

理

⊙ 是 〇 否

是否在京

津冀开展

活动

⊙ 是 〇 否

项 目 介

绍：

项目着重于支持社会创业家的个人成长和领导力提升，通过一系列的计划和

合作项目，旨在帮助处于关键成长阶段的社会创业家提升领导力。这些计划

和探索对于社会创业家个人成长、领导力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项 目 名

称 ：

支持银杏伙伴事业发展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

捐：
〇 是 ⊙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开展：
☑ 无 □ 评比表彰 □ 节会 □ 庆典 □ 论坛 □ 研讨 □ 展会 □

表彰活动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

计：
〇 是 ⊙ 否

项目本年度收

入：

人民币 1584601.59元

项目本年度支

出：

人民币 1046926.91元

项目来自公开

募捐的资金（物

资折价）收入：

人民币 0元

来自境外资金

捐赠收入：

人民币 612750.28元

来自境外物资

捐赠收入：

人民币 0元

运作模式: 〇 资助 〇 运作 ⊙ 混合

服务对象:
□ 所有人 □ 儿童 □ 老人 □ 某类特殊人群 □ 少数族裔 □ 残疾人 □ 妇女 □ 某种病种人

群 ☑ 其他

服务领域:



〇 体育 〇 教育 〇 医疗卫生 〇 文化艺术 〇 社会服务 〇 科学研究 〇 生态环境 〇

灾害救助 〇 法律与公民权利 〇 政府倡导 〇 公益事业发展 〇 志愿服务 〇 扶贫及社

区发展 ⊙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 全国 □ 北京市 □ 天津市 □ 河北省 □ 黑龙江 □ 吉林省 □ 辽宁省 □ 内蒙古

自治区 □ 山西省 □ 上海市 □ 江苏省 □ 浙江省 □ 湖北省 □ 河南省 □ 山东省 □ 江西省

□ 福建省 □ 湖南省 □ 广东省 □ 广西壮族自治区 □ 云南省 □ 贵州省 □ 四川省 □ 重庆

市 □ 海南省 □ 西藏自治区 □ 陕西省 □ 甘肃省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 青海省 □ 宁夏

回族自治区 □ 安徽省 □
本年度是

否参与首

都社会治

理

⊙ 是 〇 否

是否在京

津冀开展

活动

⊙ 是 〇 否

项 目 介

绍：

聚焦于支持社会创业家和他们的组织克服发展中遇到的困难，通过一系列专项

支持和资助计划加强组织能力，以及回应社会紧急需求的能力。

项 目 名

称 ：

银杏社群支持计划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

捐：
〇 是 ⊙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开展：
☑ 无 □ 评比表彰 □ 节会 □ 庆典 □ 论坛 □ 研讨 □ 展会 □

表彰活动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

计：

〇 是 ⊙ 否

项目本年度收

入：

人民币 1151902.73元

项目本年度支

出：

人民币 1343838.42元

项目来自公开

募捐的资金（物

资折价）收入：

人民币 0元

来自境外资金

捐赠收入：

人民币 0元

来自境外物资

捐赠收入：

人民币 0元



运作模式: 〇 资助 〇 运作 ⊙ 混合

服务对象:
□ 所有人 □ 儿童 □ 老人 □ 某类特殊人群 □ 少数族裔 □ 残疾人 □ 妇女 □ 某种病种人

群 ☑ 其他

服务领域:
〇 体育 〇 教育 〇 医疗卫生 〇 文化艺术 〇 社会服务 〇 科学研究 〇 生态环境 〇

灾害救助 〇 法律与公民权利 〇 政府倡导 〇 公益事业发展 〇 志愿服务 〇 扶贫及社

区发展 ⊙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 全国 □ 北京市 □ 天津市 □ 河北省 □ 黑龙江 □ 吉林省 □ 辽宁省 □ 内蒙古

自治区 □ 山西省 □ 上海市 □ 江苏省 □ 浙江省 □ 湖北省 □ 河南省 □ 山东省 □ 江西省

□ 福建省 □ 湖南省 □ 广东省 □ 广西壮族自治区 □ 云南省 □ 贵州省 □ 四川省 □ 重庆

市 □ 海南省 □ 西藏自治区 □ 陕西省 □ 甘肃省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 青海省 □ 宁夏

回族自治区 □ 安徽省 □
本年度是

否参与首

都社会治

理

〇 是 ⊙ 否

是否在京

津冀开展

活动

⊙ 是 〇 否

项 目 介

绍：

帮助更多银杏伙伴实现心智模式的成长与发展，提升领导力，看见清晰、看见

关系，从而突破瓶颈，看见未来。

项 目 名

称 ：

社会创业家专题研究学习项目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

捐：
〇 是 ⊙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开展：
☑ 无 □ 评比表彰 □ 节会 □ 庆典 □ 论坛 □ 研讨 □ 展会 □

表彰活动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

计：
〇 是 ⊙ 否

项目本年度收

入：

人民币 746178.51元

项目本年度支 人民币 659619.17元



出：

项目来自公开

募捐的资金（物

资折价）收入：

人民币 0元

来自境外资金

捐赠收入：

人民币 109500元

来自境外物资

捐赠收入：

人民币 0元

运作模式: 〇 资助 〇 运作 ⊙ 混合

服务对象:
□ 所有人 □ 儿童 □ 老人 □ 某类特殊人群 □ 少数族裔 □ 残疾人 □ 妇女 □ 某种病种人

群 ☑ 其他

服务领域:
〇 体育 〇 教育 〇 医疗卫生 〇 文化艺术 〇 社会服务 〇 科学研究 〇 生态环境 〇

灾害救助 〇 法律与公民权利 〇 政府倡导 〇 公益事业发展 〇 志愿服务 〇 扶贫及社

区发展 ⊙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 全国 □ 北京市 □ 天津市 □ 河北省 □ 黑龙江 □ 吉林省 □ 辽宁省 □ 内蒙古

自治区 □ 山西省 □ 上海市 □ 江苏省 □ 浙江省 □ 湖北省 □ 河南省 □ 山东省 □ 江西省

□ 福建省 □ 湖南省 □ 广东省 □ 广西壮族自治区 □ 云南省 □ 贵州省 □ 四川省 □ 重庆

市 □ 海南省 □ 西藏自治区 □ 陕西省 □ 甘肃省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 青海省 □ 宁夏

回族自治区 □ 安徽省 □
本年度是

否参与首

都社会治

理

⊙ 是 〇 否

是否在京

津冀开展

活动

⊙ 是 〇 否

项 目 介

绍：

对银杏伙伴成长进行评估，理解他们的支持需求，评价对现有服务的满意度，

以及提供基于事实的业务优化建议。这些措施不仅反映了银杏基金会对伙伴持

续成长的关注，也体现了其在行业内支持的价值，促进了银杏基金会使命和愿

景的实现。

项 目 名

称 ：

催化支持协同行动项目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

捐：

〇 是 ⊙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开展：
☑ 无 □ 评比表彰 □ 节会 □ 庆典 □ 论坛 □ 研讨 □ 展会 □

表彰活动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

计：
〇 是 ⊙ 否

项目本年度收

入：

人民币 1480474.2元

项目本年度支

出：

人民币 1742197.38元

项目来自公开

募捐的资金（物

资折价）收入：

人民币 0元

来自境外资金

捐赠收入：

人民币 220000元

来自境外物资

捐赠收入：

人民币 0元

运作模式: 〇 资助 〇 运作 ⊙ 混合

服务对象:
□ 所有人 □ 儿童 □ 老人 □ 某类特殊人群 □ 少数族裔 □ 残疾人 □ 妇女 □ 某种病种人

群 ☑ 其他

服务领域:
〇 体育 〇 教育 〇 医疗卫生 〇 文化艺术 〇 社会服务 〇 科学研究 〇 生态环境 〇

灾害救助 〇 法律与公民权利 〇 政府倡导 〇 公益事业发展 〇 志愿服务 〇 扶贫及社

区发展 ⊙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 全国 □ 北京市 □ 天津市 □ 河北省 □ 黑龙江 □ 吉林省 □ 辽宁省 □ 内蒙古

自治区 □ 山西省 □ 上海市 □ 江苏省 □ 浙江省 □ 湖北省 □ 河南省 □ 山东省 □ 江西省

□ 福建省 □ 湖南省 □ 广东省 □ 广西壮族自治区 □ 云南省 □ 贵州省 □ 四川省 □ 重庆

市 □ 海南省 □ 西藏自治区 □ 陕西省 □ 甘肃省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 青海省 □ 宁夏

回族自治区 □ 安徽省 □
本年度是

否参与首

都社会治

理

⊙ 是 〇 否

是否在京 ⊙ 是 〇 否



津冀开展

活动

项 目 介

绍：

银杏基金会积极催化社会创业家之间的协同行动，寻找并支持能够共同解决社

会问题的核心组织。

项 目 名

称 ：

跨界参访学习项目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

捐：

〇 是 ⊙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开展：
☑ 无 □ 评比表彰 □ 节会 □ 庆典 □ 论坛 □ 研讨 □ 展会 □

表彰活动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

计：
〇 是 ⊙ 否

项目本年度收

入：

人民币 85276.55元

项目本年度支

出：

人民币 152298.21元

项目来自公开

募捐的资金（物

资折价）收入：

人民币 0元

来自境外资金

捐赠收入：

人民币 0元

来自境外物资

捐赠收入：

人民币 0元

运作模式: 〇 资助 〇 运作 ⊙ 混合

服务对象:
□ 所有人 □ 儿童 □ 老人 □ 某类特殊人群 □ 少数族裔 □ 残疾人 □ 妇女 □ 某种病种人

群 ☑ 其他

服务领域:
〇 体育 〇 教育 〇 医疗卫生 〇 文化艺术 〇 社会服务 〇 科学研究 〇 生态环境 〇

灾害救助 〇 法律与公民权利 〇 政府倡导 〇 公益事业发展 〇 志愿服务 〇 扶贫及社

区发展 ⊙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 全国 □ 北京市 □ 天津市 □ 河北省 □ 黑龙江 □ 吉林省 □ 辽宁省 □ 内蒙古

自治区 □ 山西省 □ 上海市 □ 江苏省 □ 浙江省 □ 湖北省 □ 河南省 □ 山东省 □ 江西省



□ 福建省 □ 湖南省 □ 广东省 □ 广西壮族自治区 □ 云南省 □ 贵州省 □ 四川省 □ 重庆

市 □ 海南省 □ 西藏自治区 □ 陕西省 □ 甘肃省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 青海省 □ 宁夏

回族自治区 □ 安徽省 □
本年度是

否参与首

都社会治

理

〇 是 ⊙ 否

是否在京

津冀开展

活动

〇 是 ⊙ 否

项 目 介

绍：

社会创业家跨界参访项目通过多元互动和学习方式，让来自不同背景的参与者

在特定议题范围内深度交流和学习，促进了社会创业家之间的深层次连接和多

元视角的获得。

项 目 名

称 ：

下沉支持公益行业关键人才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

捐：
〇 是 ⊙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开展：
☑ 无 □ 评比表彰 □ 节会 □ 庆典 □ 论坛 □ 研讨 □ 展会 □

表彰活动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

计：
〇 是 ⊙ 否

项目本年度收

入：

人民币 160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

出：

人民币 1245040.94元

项目来自公开

募捐的资金（物

资折价）收入：

人民币 0元

来自境外资金

捐赠收入：

人民币 0元

来自境外物资

捐赠收入：

人民币 0元

运作模式: 〇 资助 〇 运作 ⊙ 混合

服务对象:
□ 所有人 □ 儿童 □ 老人 □ 某类特殊人群 □ 少数族裔 □ 残疾人 □ 妇女 □ 某种病种人

群 ☑ 其他

服务领域:



〇 体育 〇 教育 〇 医疗卫生 〇 文化艺术 〇 社会服务 〇 科学研究 〇 生态环境 〇

灾害救助 〇 法律与公民权利 〇 政府倡导 〇 公益事业发展 〇 志愿服务 〇 扶贫及社

区发展 ⊙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 全国 □ 北京市 □ 天津市 □ 河北省 □ 黑龙江 □ 吉林省 □ 辽宁省 □ 内蒙古

自治区 □ 山西省 □ 上海市 □ 江苏省 □ 浙江省 □ 湖北省 □ 河南省 □ 山东省 □ 江西省

□ 福建省 □ 湖南省 □ 广东省 □ 广西壮族自治区 □ 云南省 □ 贵州省 □ 四川省 □ 重庆

市 □ 海南省 □ 西藏自治区 □ 陕西省 □ 甘肃省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 青海省 □ 宁夏

回族自治区 □ 安徽省 □
本年度是

否参与首

都社会治

理

⊙ 是 〇 否

是否在京

津冀开展

活动

⊙ 是 〇 否

项 目 介

绍：

银杏基金会通过与区域和议题领域的合作伙伴开展业务试点，旨在支持关键公

益人才的真实需求。合作覆盖了云南、福建及气候变化等领域，联合更多资源

方和组织，共同推动区域及县域公益生态发展以支持关键人才。

项 目 名

称 ：

行业支持与倡导项目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

捐：
〇 是 ⊙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开展：
☑ 无 □ 评比表彰 □ 节会 □ 庆典 □ 论坛 □ 研讨 □ 展会 □

表彰活动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

计：

〇 是 ⊙ 否

项目本年度收

入：

人民币 696919.16元

项目本年度支

出：

人民币 1065617.92元

项目来自公开

募捐的资金（物

资折价）收入：

人民币 0元

来自境外资金

捐赠收入：

人民币 0元

来自境外物资 人民币 0元



捐赠收入：

运作模式: 〇 资助 〇 运作 ⊙ 混合

服务对象:
□ 所有人 □ 儿童 □ 老人 □ 某类特殊人群 □ 少数族裔 □ 残疾人 □ 妇女 □ 某种病种人

群 ☑ 其他

服务领域:
〇 体育 〇 教育 〇 医疗卫生 〇 文化艺术 〇 社会服务 〇 科学研究 〇 生态环境 〇

灾害救助 〇 法律与公民权利 〇 政府倡导 〇 公益事业发展 〇 志愿服务 〇 扶贫及社

区发展 ⊙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 全国 □ 北京市 □ 天津市 □ 河北省 □ 黑龙江 □ 吉林省 □ 辽宁省 □ 内蒙古

自治区 □ 山西省 □ 上海市 □ 江苏省 □ 浙江省 □ 湖北省 □ 河南省 □ 山东省 □ 江西省

□ 福建省 □ 湖南省 □ 广东省 □ 广西壮族自治区 □ 云南省 □ 贵州省 □ 四川省 □ 重庆

市 □ 海南省 □ 西藏自治区 □ 陕西省 □ 甘肃省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 青海省 □ 宁夏

回族自治区 □ 安徽省 □
本年度是

否参与首

都社会治

理

⊙ 是 〇 否

是否在京

津冀开展

活动

⊙ 是 〇 否

项 目 介

绍：

2023年，银杏基金会围绕战略目标推进传播与行业共建工作，着力打造“专业、

关注、有温度”的品牌形象，并积极支持社会创业者和公益人的成长。

说明：1、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

项目合作方等。

2、上述项目应当包括专项基金开展的公益项目。

本年度参与乡村振兴和东西部协作情况

单位名称：北京市银杏公益基金会 联络人姓名： 联系方式：

2023年度参与乡村振兴和东西部协作捐赠情况统计表 单位：（元）
序号 捐赠日期 捐赠方式 捐赠金额 捐赠

地区

接收单位

或地区

（具体到

县、乡、村）

内容

描述现金 物资

折价

1



填报说明：

1.捐赠时间：2023 年 1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可填报已经到位的款物。

2.捐赠范围：现金和实物捐赠。实物折价应该符合有关估价方法的要求，并在内容描述中

说明估价方法。

3.捐赠方式：资金、物资、民政部认可的网络捐赠平台。

4.捐赠数据要真实可靠，能提供相关捐赠收据或相关捐赠证明材料（如签订帮扶协议）。

5.捐赠地区：下拉菜单选项（31 个省级行政区）。

6.接受单位或地区：需要填报详细到具体现金和物资落实地，如受益对象为个人，具体到

该人所在村级行政区划。

7.内容描述：对捐赠现金、物资及主要受益人群等进行简要描述，不超过 50 字。

8.社会组织动员企业会员或个人会员发起的捐赠活动应在内容描述栏中明确表述，并列出

主要会员的名称。

2023 年度参与乡村振兴和东西部协作项目统计表 单位：（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地 详细

地点

项目类别 全年累

计投入

项目

概述

1

填报说明：

1.项目地到省级，下拉菜单选项（31个省级行政区）；

2.详细地点具体到县、乡镇、村；

3.项目类别：产业、教育、健康、科技、金融、生活资助、生态、基础设施、志愿服务、

消费；

4.单位：元；

5.项目概述：不超过 100 字；

6.对志愿服务、技能培训、软件、知识产权等非现金物资类的投入按折价填报，并在项目

概述中说明折价办法；

7.社会组织动员企业会员或个人会员发起的帮扶项目应在项目中明确表述，并列出主要

会员的名称。

3、涉外活动情况

（1） 参加国际会议和出访情况

本年度参加国际会
议情况

共计参加次，其
中

主办（联合主办） 承办（联合承办） 参与

次 次 次

本年度出国（境）情
况

组织或者参与出访团组共计个，本单位共计人次出访。



（2）在境外设立机构情况

序号 机构名称
所在国
家（地
区）

机构类型
设立时间 负责人

外派工作人员
人数

说明：
1.本栏目统计本单位截止 2023年底建立的所有境外机构
2.机构类型包括：分支机构（代表机构）、法人实体机构、其他。

说明：
项目不包括会议、考察、访问等非项目性的一次性活动。

说明：

1、本栏目统计本单位截止 2023年底仍然有效参加的所有国际组织。

2、职务或资格类型包括：会员、担任国际组织分支机构具体职务、担任国际组织具体职务、获得国
际组织某种资格或认可（如谘商地位、建立正式官方关系）等。

（3）对外交流合作项目 （含分支、代表机构开展的合作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资金

（人民币元）
实施国家（地区）

（4）参加国际组织（含分支、代表机构参加的境外组织）

序号
国际组织名称

（中、英文全称）
国际组织类

型
参加时间 担任职务或获得资格情况



（五）重大公益慈善项目收支明细表

项目名称 收入

直接或委
托其他组
织资助给
受益人的
款物

为提供慈
善服务和
实施慈善
项目发生
的人员报
酬、志愿者
补贴和保

险

使用房
屋、设备、
物资发生
的相关费

用

为管理慈善项目
发生的差旅、物
流、交通、会议、
培训、审计、评估

等费用

其他费
用

总计

合 计

说明：
1、重大公益慈善项目名称应与公益项目开展情况表中项目名称一致；
2、重大公益慈善项目标准由基金会章程规定。如基金会章程没有规定重大慈善项目标准，满足

下列条件的公益慈善项目应填列上表：
（1）该项目的捐赠收入超过基金会当年捐赠总收入的 20%；
（2）该项目的支出超过基金会当年总支出的 20%；

（六）重大公益慈善项目大额支付对象

项目名称 大额支付对象 支付金额
占基金会年度公益总支出比

例
用途

合 计

（5） 2023年对外活动主要成绩、问题和管理政策建议

（6）外籍人员在本单位工作情况

外籍人员在
本单位工作
情况

类型 负责人 理事
分支(代表)机
构负责人

工作人员 会员 志愿者

人数 1

注：负责人包括理事长（会长）、副理事长（副会长）、秘书长（校长、院长等）。



说明：基金会向某交易方支付金额占一个重大公益慈善项目支出 5%以上的，该交易方为该项目
的大额支付对象。

（七）由基金会作为受托人的慈善信托情况（认定为慈善组织的基金会填写）

本年度共开展了慈善信托，涉及域，金额总计元。

慈善信托名称 委托方 用途 共同受托方

（八）委托投资（是指将财产委托给受金融监督管理部门监管的机构进行投资）

受托人 受托人法定

代表人

受托人是否

是受金融监

管管理部门

监管的机构

委托金额 委托期

限

收益确定

方式

当年实际

收益金额

当年实际收回金额

杭州正

道资产

管理有

限公司

叶大志 是 2850000.

00

每 3 个

月 可 赎

回

浮动 47850.41 150000.00

合 计
2850000.

00

47850.41 150000.00

说明：是否具有金融机构资质是指由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授予的金融机构资质。

（九）投资收益

产生投资收益的来源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基金投资收益 47850.41 304224.66

银行理财收益 59853.39 87668.60

合 计 107703.80 391893.26

（十）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

关联方 与基金会的关系

南都公益基金会 发起人、主要捐赠人、理事主要来源单位

浙江敦和慈善基金会 发起人



心和公益基金会 发起人

刘毅 发起人

康晓光 发起人

杨丹 理事长

刘斌 副理事长

张伯驹 理事、秘书长

赵亦斓 理事

王海光 理事

彭艳妮 理事

吕朝 理事

李聪亮 理事

廖瑾 理事

李红 理事

陈一梅 监事

朱健刚 监事

孙春苗 理事

孙海燕 理事

詹敏 理事

张巍 监事



香港银杏基金会有限公司 关键管理人员设立的其他民间非营利组织

陕西纯山公益事业促进中心
关键管理人员任法定代表人的其他民间非
营利组织

北京市朝阳区自然之友环境研究所
关键管理人员任法定代表人的其他民间非
营利组织

上海循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关键管理人员控制的企业

广州花树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关键管理人员控制的企业

说明：关联方包括发起人、主要捐赠人、管理人员（理事、监事、分支机构负责人）、基金会

理事主要来源单位、基金会投资的被投资方、基金会设立的其他民间非营利组织、其他与基金

会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个人或组织。

（1）基金会与关联方交易

关联方
基金会向关联方出售产品和提供劳务 基金会向关联方采购产品和购买服

务
基金会接
受关联方
捐赠

本年发生额（人民币
元）

余额（人民币
元）

本年发生额（人民
币元）

余额（人民币
元）

本年发生

额（元）

上海循商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

0 0 80000.00 0 0

广州花树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0 0 16000.00 0 0

陈一梅 0 0 4000.00 0 0

吕朝 0 0 3000.00 0 0

廖瑾 0 0 3000.00 0 0

刘斌 0 0 800.00 0 0

南都公益基金会 0 0 0 0 7420000.0
0

香港银杏基金会有限
公司

0 0 0 0 1257250.2
8

心和公益基金会 0 0 0 0 392000.00



张伯驹 0 0 0 0 2000.00

(2)关联方未结算应收项目余额

关联方名称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请选择--- 金额

（人民币元）

占当年总应收百

分比

金额

（人民币元）

占当年总应收百

分比

应收账款： 0 0% 0 0%

合 计

其他应收款：0 0% 0 0%

合 计

(3)关联方未结算预付项目余额

关联方名称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请选择--- 金额

（人民币元）

占当年总应收百分

比

金额

（人民币元）

占当年总应收

百分比

预付账款： 0 0% 0 0%

合 计

(4)关联方未结算应付项目余额

关联方名称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请选择--- 金额

（人民币元）

占当年总应收百

分比

金额

（人民币元）

占当年总应收百

分比

应付账款： 0 0% 0 0%

合 计

其他应付款：0 0% 0 0%

合 计



（5）关联方未结算预收项目余额

（十一）应收款项及客户
(1)、应收款项账龄：

(2)、应收款项客户：

客户名称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欠款时间 欠款原因
账面余额

占应收账
款总额的
比例

账面余额
占应收账
款总额的
比例

北京银达
物业管理
有限责任
公司

30000 100 50000 100 1 年以内 押金

合 计 30000 ―― 50000 ―― ―― ――

（十二）预付账款及客户

(1)、预付账款账龄：

账 龄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关联方名称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请选择--- 金额

（人民币元）

占当年总应收百分

比

金额

（人民币元）

占当年总应收

百分比

预收账款： 0 0% 0 0%

合 计

账 龄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1年以内 0 0 0 50000 0 50000

1-2 年 0 0 0 0 0 0

2-3 年 0 0 0 0 0 0

3 年以上 30000 0 30000 0 0 0

合 计 30000 30000 50000 50000



1 年以内 0 0 0 0 0 0

1-2 年 0 0 0 0 0 0

2-3 年 0 0 0 0 0 0

3 年以上 0 0 0 0 0 0

合 计

(2)、预付账款客户：

客户名称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欠款时间 欠款原因
账面余额

占预付账款
总额的比例

账面余额
占预付账款
总额的比例

无 0 0 0 0 0 0

合 计 ―― ―― ―― ――

（十三）应付款项

项目 年初账面余额 本年增加额 本年减少额 年末账面余额

其他应付款 36243.22 879338.88 867356.34 48225.76

合计 36243.22 879338.88 867356.34 48225.76

（十四）预收账款

项目 年初账面余额 本年增加额 本年减少额 年末账面余额

无 0 0 0 0

合计



(十五)工作总结

用文字描述基金会本年度的成绩和不足：
2023年是银杏基金会新战略周期的第一年，基金会在上半年完成了团队组建和战略目
标分解，初步形成了具有较高共识和执行力的秘书处团队，并在第四季度进行了战略复
盘和业务盘点，形成了更加清晰的战略成功指标及业务基线。 (一)支持社会创业家成长
与突破 本业务板块主要回应年度重点工作目标中的第一个目标，即完成“银杏伙伴成
长计划”项目的迭代，形成新版本的银杏伙伴支持体系。以此有效回应来自公益行业和
银杏伙伴的真实需求，为战略规划中“深化支持银杏伙伴”的目标实现奠定关键业务基
础。在开展支持计划的过程中，银杏坚持以社会创业家及整体行业需求为导向，基于
真实需求匹配合适的专业合作伙伴，面向值得支持的合作伙伴投入以信任为基础的资
助，验证模式的有效性，与行业共享。同时在支持性机构的创业初期陪伴他们成长，使
他们更有定力研发产品、打磨产品，有利于这些支持性机构（亦可称为人才支持方向上
的专业供应商）提高服务质量，从而更好支持到整个行业。我们认为这是银杏基金会在
本业务板块公共价值的体现。 1.1 支持银杏伙伴个人成长作为社会创业家，个人的可
持续和成长是推动解决社会问题的基础前提。因此，银杏计划通过专项资助及与专业团
队合作的支持性业务，协助处于瓶颈期的伙伴稳住个人状态，助力处于成长关键阶段的
伙伴实现领导力的提升。本业务板块下具体业务包括银杏公益教练计划、领导力教练
计划、个人突破奖学金、跨界考察及新业务研发测试等。 1.2 支持银杏伙伴事业发展
阻碍社会创业家有效解决社会问题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组织困境。因此，本年度银杏将
重点回应银杏伙伴在组织发展上的需求，并在伙伴应对紧急重要社会问题时予以及时支
持。具体业务包括银杏伙伴发展组织能力专项支持、银杏伙伴回应紧急迫切社会问题
专项资助、新业务测试及研发中的接班人支持计划、针对伙伴组织的业务骨干转化为管
理者的专项课程。1.3支持银杏伙伴社群重塑活力进入社群纳新第三年，第二届纳新工
作组也顺利接棒纳新工作，在机制、经验方面都有很好的继承和发展，目标明确、工作
计划如期推进，10人最终入选。受疫情影响，2022年秋季活动与 2023年春季活动合
并，于 2023年 4月 22-23日在福建省武夷山举办，社群秋季活动于 9月 22-24日在青海
玉树举办。2023年发生计划项目于 7月及 12月在安徽黄山开展，共有 20位银杏伙伴
参加。在银杏基金会的支持下，2023年银杏伙伴合作基金项目，经过发布、招募等环
节，共收到 12个申请项目，经过遴选、路演、投票等环节，最终有 8个项目获得资助。
（二）支持社会创业家协同解决社会问题通过促进协同行动，支持社会创业家们更有
效地解决社会问题、回应社会需求，并回应银杏计划的初心：助力社会创业家成为公益
行业和各自所在议题领域的引领者。同时，传递“协同行动”的理念，让更多社会创业
家深度了解并参与其中。 1. 催化支持社会创业家协同行动在 2022 年的业务探索基
础上，本年度银杏将继续与现有合作伙伴共同推动业务进展，并寻找 2-3 个新的议题
及其骨干组织，一起探讨、共创协同行动方向，进而迭代和优化银杏基金会关于“协同”
的业务模式。同时，面向银杏伙伴进行招募，以期支持更多聚焦行业和社会问题的协同
行动计划。 1.1 秘书处邀约性资助： 2023年度，银杏持续扫描和关注 5个议题及潜在
骨干组织，了解其问题分析、领域动态、骨干组织发展策略等，并对天津零萌、乐龄、
善导等机构的协同行动计划进行了资助。同时，我们也了解到无论是在银杏伙伴社群
中，还是在行业里，已经有一些行动者在通过议题协同、跨组织合作共建式慈善等形式
联合起来推动问题解决和领域发展，这也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我们推动协同业务的信心。
1.2 面向银杏伙伴社群发布资助招募银杏基金会于 7月面向银杏伙伴正式发布“支持



社会创业家协同解决社会问题”试验性资助计划，收到来自 10位银杏伙伴的 8份申请
材料，经过评审和沟通，最终对 3个项目进行了资助。 1.3 应对气候变化创新行动基金
4月，银杏基金会与广东千禾社区基金会、北京自然之友公益基金会、北京绿色阳光基
金会合作，基于气候问题的紧迫性、而投入到中国民间应对气候变化的资金规模相当有
限，决定共同出资创立“应对气候变化创新行动基金”。最终 7家机构得到了项目资助。
(三)下沉拓展支持公益行业中坚人才银杏支持了云南、福建和气候领域的枢纽组织进行
关键公益人才需求调研，并以调研报告为基础，与云南连心基金会和有人基金会共创支
持计划，最终支持了面向云南公益人才的“青云伙伴”及面向残障公益行动者的“破茧
工程”。 （四）行业发展与建设 2023年传播工作根据战略目标梳理思路开展工作。塑
造“专业、关注、有温度”的银杏品牌形象。始终站在支持社会创业者、支持公益人成
长发展的位置，通过一系列传播活动、行业支持计划与传播产品，拓展更多有目标相似
的机构或媒体资源。 （五）组织发展与团队成长自从战略规划（2023-2025）于 2022
年 12月获得批准以来，基金会秘书处一直在积极致力于实现既定的战略目标，以推动
基金会的稳健增长和可持续发展。2023年是战略规划期的开局之年，旨在通过明确的
目标导向业务实践，深入剖析社会、行业以及关键公益领域人才的需求，从而初步铸就
基金会未来业务的雏形。 根据 2023年 2月 9日第二届理事会第十次会议通过的机构
2023 年年度工作计划，明确指出“为了保障银杏基金会战略有效落地，组织能力的补
齐与发展是 2023年度亟待突破的瓶颈”。截至 8月中旬，基金会聚焦初步目标，采取
有针对性的措施，在组织发展与团队成长方面积极投入，并取得了较为积极的效果。
二、总结尽管取得了显著成就，但银杏基金会也面临着不少挑战和不足。例如，在支
持银杏伙伴事业发展方面，需进一步优化支持机制，确保资助更加精准高效；在协同解
决社会问题上，仍需加大力度拓宽合作领域和深化合作模式；在下沉拓展和组织发展方
面，也需持续探索更有效的方法和策略，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公益环境和需求。总之，
2023年对银杏基金会而言是一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年份，通过不懈的努力，基金会在
战略执行、组织发展和业务推进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为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同时也清晰认识到了需要进一步改进和加强的领域。

四、财务会计报告

（一）资产负债表

编制单位：北京市银杏公益基金会 2022 年 12 月 31 日 单位：

人民币元

资产 行次 年初数 期末数 负债和净资产 行次 年初数 期末数

流动资产： 流动负债：

货币资金 1 7242465

.01

7154391

.75

短期借款 61 0 0

短期投资 2 3000000

.00

2850000

.00

应付款项 62 36243.2

2

48225.7

6

应收款项 3 30000.0

0

50000.0

0

应付工资 63 0 0

预付账款 4 0 0 应交税金 65 12063.9 14476.1



4 1

存 货 8 0 0 预收账款 66 0 0

待摊费用 9 0 105032.

40

预提费用 71 0 0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债权 15 0 0 预计负债 72 0 0

其他流动资产 18 0 0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负债 74 0 0

流动资产合计 20 1027246

5.01

1015942

4.15

其他流动负债 78 0 0

流动负债合计 80 48307.1

6

62701.8

7

长期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 21 0 0 长期负债：

长期债权投资 24 0 0 长期借款 81 0 0

长期投资合计 30 0.00 0.00 长期应付款 84 0 0

其他长期负债 88 0 0

固定资产： 长期负债合计 90 0.00 0.00

固定资产原价 31 38577.0

4

38577.0

4

减：累计折旧 32 19244.6

1

28328.6

5

受托代理负债：

固定资产净值 33 19332.4

3

10248.3

9

受托代理负债 91 0 0

在建工程 34 0 0

文物文化资产 35 0 0 负债合计 100 48307.1

6

62701.8

7

固定资产清理 38 0 0

固定资产合计 40 19332.4

3

10248.3

9

无形资产：

无形资产 41 0 0 净资产：

非限定性净资产 101 8810957

.1

8890814

.29

受托代理资产： 限定性净资产 105 1432533

.18

1216156

.38

受托代理资产 51 0 0 净资产合计 110 1024349

0.28

1010697

0.67



资产总计 60 1029179

7.44

1016967

2.54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120 1029179

7.44

1016967

2.54

（二）业务活动表

编制单位：北京市银杏公益基金会 2023 年 单位：人

民币元

项 目 行次
上年数 本年累计数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 入

其中：捐赠收入
1

1000000.0

0

6468346.0

0

746834

6.00

100000.00 9071250.2

8

9171250.

28

会费收入 2 0 0 0.00 0 0 0.00

提供服务收入 3 0 0 0.00 0 0 0.00

商品销售收入 4 0 0 0.00 0 0 0.00

政府补助收入 5 0 0 0.00 0 0 0.00

投资收益
6

391893.26 0 391893

.26

107703.80 0 107703.8

0

其他收入
9

10776.98 0 10776.

98

19316.21 0 19316.21

收入合计
11

1402670.2

4

6468346.0

0

787101

6.24

227020.01 9071250.2

8

9298270.

29

二、费 用

（一）业务活动成本
12

6731043.4

0

0 673104

3.40

8997298.2

3

0 8997298.

23

（二）管理费用
21

253796.47 0 253796

.47

436075.69 0 436075.6

9

（三）筹资费用 24 951.16 0 951.16 1415.98 0 1415.98

（四）其他费用 28 0 0 0.00 0 0 0.00

费用合计 35 6985791.0 0.00 698579 9434789.9 0.00 9434789.



3 1.03 0 90

三、限定性净资产转

为非限定性净资产
40

6378469.4

1

-6378469.

41

0.00 9287627.0

8

-9287627.

08

0.00

四、净资产变动额

（若为净资产减少

额，以“-”号填列）

45

795348.62 89876.59 885225

.21

79857.19 -216376.8

0

-136519.

61

说明：银行存款利息计入其他收入，业务活动成本包括公益事业支出和其他支出。

（三）现金流量表

编制单位：北京市银杏公益基金会 2023 年度 单位：人

民币元

项 目 行次 金 额

一、业务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接受捐赠收到的现金 1 9171250.28

收取会费收到的现金 2 0

提供服务收到的现金 3 0

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 4 0

政府补助收到的现金 5 0

收到的其他与业务活动有关的现金 8 113757.73

现金流入小计 13 9285008.01

提供捐赠或者资助支付的现金 14 6782172.37

支付给员工以及为员工支付的现金 15 2486457.88

购买商品、接受服务支付的现金 16 0

支付的其他与业务活动有关的现金 19 362154.82

现金流出小计 23 9630785.07

业务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 -345777.06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25 14150000.00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 26 107703.80

处置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所收回的现金 27 0

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0 0

现金流入小计 34 14257703.80

购建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所支付的现金 35 0

对外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36 14000000.00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9 0

现金流出小计 43 14000000.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 257703.80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45 0

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48 0

现金流入小计 50 0.00

偿还借款所支付的现金 51 0

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 52 0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55 0

现金流出小计 58 0.0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9 0.00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额 60 0.00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61 -88073.26

五、接受监督管理的情况

(一)年检年报情况：

年度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检查结论 登记认定为慈善

组织，履行了上

年度报告义务

登记认定为慈

善组织，履行了

上年度报告义

务

登记认定为慈

善组织，履行了

上年度报告义

务

登记认定为慈

善组织，履行

了上年度报告

义务

（检查结论应填写：“尚未成立”、“合格”、“基本合格”、“不合格”、“未

按规定申报”、“未出结论”，“登记认定为慈善组织，履行了上年度报告义务”）

(二)评估情况：

A、尚未参加评估 B、评估等级有效期已过

C、已通过社会组织评估，评估等级为 4A，有效期自 2023 年至 2027 年。

(三)行政处罚情况：

本基金是否受到过行政处罚？□ 是 ☑ 否

如选“是”,请填写下表：

序号 行政处罚

种类

行政处罚实施

机关

行政处罚时

间

违法行为

1



六、履行信息公开义务情况

（一）登记或认定为慈善组织的基金会

是否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基金会管理条例》、《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办法》、

《基金会信息公布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了信息公开义务 〇 是 ⊙ 否

序号 信息公开内容 是否已在统一信息平台（慈善中
国）公开

1 （1）章程 公示：⊙ 是 〇 否

2 （2）理事、监事 公示：⊙ 是 〇 否

3 （3）重要关联方 公示：⊙ 是 〇 否

4 （4）内部制度（信息公开制度、项目管理

制度、财务和资产管理制度）

公示：⊙ 是 〇 否

5 （5）上一年年度工作报告全文 公示：⊙ 是 〇 否

6 （6）公益慈善项目信息 公示：⊙ 是 〇 否

7 （7）慈善信托信息 公示：〇 是 ⊙ 否

8 （8）重大资产变动情况、重大投资情况 公示：⊙ 是 〇 否

9 （9）重大交易或者资金往来情况 公示：⊙ 是 〇 否

10 （10）关联交易情况 公示：⊙ 是 〇 否

备注：公益慈善项目信息包括：公益慈善项目内容、实施地域、受益人群、公益慈善项目收入、

支出情况、公益慈善项目剩余财产处理情况。

(四)信用信息情况：

本基金是否被列入活动异常名录或严重违法失信名单？□ 是 ☑ 否

如选“是”,请填写下表：

序号 列入时间 列入

事由

移出时间 移出事由

1

(五)整改情况：

登记管理机关在本年度是否发出责令整改通知书或改进建议书？□ 是 ☑ 否

如选“是”，请详细说明针对责令整改通知书或改进建议书中提出的问题都采取了哪些

整改措施：







八、业务主管单位审查意见

业务主管单位名称：

审查意见：

结论：

(印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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